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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日，吉林省人社厅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《关于落实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从2018年1月1日开始进一步提高对就业困难人员、高校毕业生和农村劳动力等三类人群社会保险补贴。
　　关注一：补贴范围
　　（一）就业困难人员
　　灵活就业。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，灵活就业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。
　　单位招用。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，以及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，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。
　　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，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年龄为准，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（最长不超过60个月）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（36个月）。对2008年12月31日前，认定且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国有、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和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失业1年以上人员，即时达到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，仍处于灵活就业状态，可再次享受社会保险补贴至退休。
　　（二）高校毕业生
　　灵活就业。离校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，灵活就业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最长不超过2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
　　自主创业。毕业3年内的高校毕业生，自主创业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最长不超过3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
　　小微企业招用。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，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，给予最长不超过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
　　（三）农村劳动力
　　1．灵活就业。经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，灵活就业后进行就业登记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给予最长不超过3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
　　2．单位招用。招用经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，给予最长不超过3年的社会保险补贴。
　　关注二：补贴标准
　　个人补贴标准。原则上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/3，具体额度由市（县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结合当地实际确定。
　　单位补贴标准。按单位为符合条件人员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，不包括个人应缴纳部分。
关注三：8种特殊情形
　　1．凡未享受过社会保险补贴政策人员，符合条件均可自愿申报。社会保险补贴期限（包括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、单位招用、公益性岗位安置），以初次享受补贴时年龄为准，合并累计计算。
　　2．一次性补缴以前年度社会保险费或以前年度未提出享受补贴申请的，不得补发。
　　3．高校毕业生享受补贴2年或1年后，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，可按规定享受剩余期限补贴，累计最长不超过3年。
　　4．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认定条件及认定证明，另行规定。
　　5．省内户籍人员跨地区从事灵活就业（自主创业）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由户籍地或常住地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由缴费地审核拨付补贴。户籍迁移外省的下岗失业人员申请补贴，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自行处理。
　　6．如在落实社会保险补贴政策中出现尚未明确规定的个别情况，由各地自行解决；如出现涉及人数较多或地域性问题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具体解决办法，经当地政府同意，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备案后妥善解决。
　　7．就业困难人员范围及认定按《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＜吉林省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实施办法＞的通知》（吉人社办字〔2017〕80号）执行。
　　8．《通知》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。已认定核准或正在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，按原规定享受完审核年度补贴政策后，剩余期限按本通知执行。

